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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 

上应基〔2019〕7号 

 

 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

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 

签证制度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部门： 

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签证

制度》已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

2019 年 10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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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

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签证制度 

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、基本建设项目力争做到以人为本、功能优先、合理定位、

节约成本。 

2、坚持勤俭节约，全面贯彻“实用、经济、美观”的建设

方针，对建设资金要精打细算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3、 力求做到了解用户需求、把握市场动态、控制设计深度、

掌握施工节奏、强化投资过程控制。 

4、施工现场要严格变更，并且做到变更、签证与价格核算

同步进行。 

二、具体方法 

1、为加强建设项目的现场管理，提高工程质量，提高工作

效率，施工现场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度，所有对施工现场

的任何指令都需经过项目负责人予以落实。 

2、项目管理部为做好控制设计，要积极主动的提出合理化

建议，尽量减少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。若需设计变更的，除特

殊情况外需提前由项目负责人填写《设计变更单》；若用途、布

局等发生变更的，由使用方提交书面报告并经有关部门批准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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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同意后，方可执行。 

3、施工现场工程变更签证由项目负责人负责，工程变更必

须做到与价格核算同步。为确保由于变更引起的费用在预算所控

制之内，每次变更金额为 5万元以下，由项目负责人负责签证；

每次变更金额为 5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除特殊情况外需提前 5 个日

历天，由项目负责人填写《施工现场工程变更单》，由学校同意

后方可执行。 

三、附则 

1、本制度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 

2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基本

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签证制度》（沪应院基〔2013〕9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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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 


